· 現行教育人員之請假及育嬰留職停薪，係分別比照或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辦理。 

· 茲兩性工作平等法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行後，教育人員適用該法所定事項時，如「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優於兩性工作平等法所定，則依兩性工作平等法所定，則依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條「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之規定，教育人員得仍比照或準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 

Q6.教師應專技特考律師或中醫師特考及格參加職前訓練或臨床訓練期間，能否辦理留職停薪？ 
Ａ：不行。因專技特考律師或中醫師特考及格參加職前訓練或臨床訓練，亦僅係取得律師或中醫師執業資格，為免留職停薪辦法適用對象過於寬濫，「不宜」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留職停薪。 
銓敘部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八七）台甄五字第一五九八八０五號函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取後參加職前訓練，係取得律師執業資格，其性質顯與公務人員   考試法為事擇人、考用合一之旨有別。茲請釋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錄取，得否適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規定准予留職停薪參加律師職前訓練一節，以其所擔任之職務並非未具律師資格所不能勝任，參加上項律師職前訓練係屬個人行為，為免留職停薪適用之對象過於寬濫，致影響機關業務之推展及人力運用之延續性，不宜列為『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其他情事』，辦理留職停薪。」 

二、茲查中醫師特考係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應中醫師特考及格參加臨床訓練，亦僅係取得中醫師執業資格，為免留職停薪辦法適用對象過於寬濫，比照上開函釋意旨，「不宜」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留職停薪。 
Q7.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可否於寒暑假期間或結束後始提出復職申請？
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係依當事人實際需要提出申請辦理，其次數並無限制，只要有3足歲以下子女者，均得依實際需要提出申請。

銓敘部88.10.20.（88） 臺甄五字第一八一五四三五號函
Q9.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可否自行另外前往進修？
Ａ：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進修，有違育嬰留職停薪之本意，故不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從事進修、研究；惟依教育部98年函釋規定，教師已奉准進修者，嗣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時，僅准予進修至當學期為止，復職後始得繼續從事進修活動。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9.03.31.（89） 局考字第００六０五四號函 

· 查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八六台甄五字第一五五０五三三號書函釋略以：「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養育三足以下子女者之情事，得申請留職停薪，並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所詢……一員得否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行前往該校獸醫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一節，依上開規定，以育嬰留職停薪，係為顧及公務人員養育子女之事實需要，由機關考量業務狀況准予辦理。是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研究所博士進修，有違育嬰留職停薪之本意，應不予同意。」準此，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尚不宜從事進修。 

教育部98年7月29日台人(二)字第0980114427號函 

· 教師於98年6月6日以前，原已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奉准進修，嗣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准予進修至結業為止；惟98年6月6日以後(含)奉准進修者，嗣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時， 僅准予進修至當學期為止，復職後始得繼續從事進修活動。 
Q10.配偶之婆婆因年紀老邁已60歲，得否申請侍親留職停薪？
Ａ：依規定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係指年齡65歲以上，經服務機關學校審查其日常生活是否有被侍奉之必要者，得申請侍親留職停薪。 
銓敘部87.03.20. 八七臺甄五字第一五八三七七０號函 
· 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職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並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二、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者。三、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者。......」二、茲為免認定寬嚴不一，各機關依權責辦理時仍須符合下列認定標準：（一）老邁：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由各機關審酌其日常生活是否有被侍奉 之必要。 （二）重大傷病： 由申請留職停薪人員提出評鑑合格之醫院開具之證明文件，各機關參酌刑法第十條重傷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六條所規定之重大傷病範圍。 

Q11.我是國小老師...請問在分娩假之後請2-3個月的育嬰假可以嗎？請問是否有教育人員育嬰假條文之規定？
Ａ：您好！您所提及分娩後申請育嬰假係指育嬰留職停薪，是由當事人依實際需要提出申請，只要有需要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者，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另教育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凖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 
高雄縣縣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補充規定 

· 第8點：教師申請留職停薪，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準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 
第4條：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者，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 

Q12.請問學校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是否須報縣府核准？
Ａ：查本府96年8月20日府人二字第0960193483號函規定，為簡化流程，提昇行政效率，授權本縣所屬各級學校逕依有關核定教師各類留職停薪(含復職)案，免再報府核備。
96年8月20日府人二字第0960193483號函 

· 為簡化流程，提昇行政效率，授權本縣所屬各級學校逕依有關核定教師各類留職停薪(含復職)案，免再報府核備。 

Q13.甲師於92年8月1日初任教師，因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需要，於97年8月1日至98年7月31日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1年，並於98年8月1日復職，學校因業務需要請甲師於98學年度下學期(99年2月1日至99年7月31日)兼任    行政職務，請問甲師於98學年下學期有無休假？其休假日數應如何採計？
Ａ：依98年8月14日新修正之教師請假規則規定，育嬰留職停薪教師復職後當年度即兼任行政職務者，可核給  其休假，不受一般留職停薪於復職後兼任行政職務者須待次年度方可核給休假之限制，爰甲師92年8月1      日至98年7月31日計5年服務年資(扣除育嬰留職停薪1年)，其98學年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數為6個月，應核     給休假7日（14*6/12）。 
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第9條 

· 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公立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應給予休假，其專任教師年資得併計核給，服務年資滿一學年者，自第二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七日；服務滿三學年者，自第四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學年者，自第七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學年者，自第十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四學年者，自第十五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三十日。 

· 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第3項規定：除初任教師外，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未滿一學年者，當年之休假日數依第一項規定按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數比例核給，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 教師請假規則第9條第2項規定：因辭聘、退休、資遣、留職停薪、不續聘、停聘、解聘、撤職、休職或受免職懲處，再任或復聘年資未銜接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核給休假。但育嬰留職停薪教師復職後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給假，次學年度續兼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給假。
　 

